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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僑港澳/外國學生工讀訪視紀錄表
Work Visit Record Form 

	姓名 (Name)：
	學號 (Student ID Number)：

	系所 (Dept./Prog.)：
	年級 (Year)：

	請填寫工作地點(working place)：
工作內容(work content)：
工作時間(working hours)：
是否超時？(否 (是  
是否有勞健保？(有 (無
工讀合約書：(有 (無

	工作場所及工作狀況照片(Photo)：

(照片1)
(照片2)
學生簽名(Sign)：
已告知公司主管或負責人有關勞動部僑外生工作規定：「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上限20小時」。
如雇主違反相關規定，於學期期間安排僑外生每週工作超過20小時，將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規定，處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。 寒暑假以外，則回歸勞基法處分。 此外，雇主聘僱僑外生前，亦應確實查驗居留證、學生證及工作許可函，並核對證件上基本資料、居留時間、居留事由、工作許可期限。
本人已知悉相關規定並無超時工作。  
工讀單位代表簽名或蓋章：

日期(YYYY/MM/DD)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訪視人員簽名：



